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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行細則第5條之1第2項，未涉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所屬機關」擔任開發單位時之迴避原則

一、環評委員迴避相關解釋

‧施行細則第19條第1項第1款

二、表列進二階亦須委員會審查

三、因故不實施廢止程序

‧認定標準第23條第1項第1款之擴建認定原則

‧環評調查項目撰寫者資格

‧法院判決撤銷後續處理

‧備查、對照表格式範例

四、其他



施行細則第5條之1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條所定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組織規程，應包含委員利益迴避原則，除
本法所定迴避要求外，另應依行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迴避。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所稱開發單位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直
轄市、縣（市）政府為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之主辦機關，
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時，直轄市、
縣（市）政府機關委員應全數迴避出席會議及表決，委員會主
席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委員應出席人數之計算方式，應將迴避之委員人數予以扣除，
作為委員總數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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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函

地址：83347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34號

承辦單位：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科

承辦人：陳靖玟

電話：07-7351500#2517

傳真：07-7351530

電子信箱：jwchen@kcg.gov.tw

受文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3月22日

發文字號：高市府環綜字第105323781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環境影響評估法第3條及其施行細則第5條之1執行疑

義，如說明，請惠釋見復。

說明：

一、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開發單位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委員應迴避表決」；「開發單位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時，直轄

市、縣(市)政府機關委員應全數迴避出席會議及表決」；

環境影響評估法（以下簡稱環評法）第3條第2項及環境影

響評估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施行細則）第5條之1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

二、次查最高行政法院103年2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結

論略以：「...『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之

『地方主管機關條款』係我國立法上以最高行政機關代替

行政主體之習慣，故其規範意義應解為『直轄市』與『縣

(市)』公法人本身，僅在表明相關地方自治團體有其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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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而不應認其係限定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為主管

機關，故無論是自治事項之確認或委辦事項之規定，其均

屬『地方自治團體之權限』，從而取得團體權限之地方自

治團體，得基於自主組織權，決定其內部執行機關。」。

又「自治法規之主管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之

事項，如其性質確屬自治事項或團體委辦事項者，直轄市

、縣（市）自治法規得明定其主管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有行政院99年8月2日院臺規

字第0990101446號函釋意旨參照。

三、首就施行細則第5條之1「開發單位為直轄市、縣(市)政府

」之文義觀之，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機關委員應全數

迴避出席會議及表決容限於「直轄市、縣(市)政府」為開

發單位始當足之，合先敘明。再者，綜參前揭實務見解及

衡諸團體管轄之概念，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地

方自治團體)所屬各機關均得藉由權限劃分之制度代表直轄

市、縣(市)地方自治團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故中

央法規所定之權責事項，如為直轄市政府(自治團體)所屬

各局、處組織規程所明定之機關自身執掌業務，其權限即

已劃分予該局、處主管，是相關事務之處理，該局、處均

得以其名義對外為之，再者，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事涉多領

域的專業性知識與判斷，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時，針對其所屬局、處所辦理之開發案件，由

掌理各專業領域之機關委員及專家學者所組成並透過類似

訴願審議制度之行政內部監督審查制度，亦能確保其開發

行為之合法性及妥當性，職是，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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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各局、處所辦理之開發案，其應迴避之成員理應由僅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委員迴避表決，而非擴張至直轄市

、縣(市)政府全體機關代表委員，似足以擔保其公正性及

專業性，而無逾越迴避制度規範目的之虞。此觀開發單位

為中央部、會、署等機關且同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者，倘

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之審查時，僅由該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員迴避，其餘行政院所屬機關委員毋

庸全數迴避之現行實務運作甚明。

四、經查本府有一道路開發計畫已達「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模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開發單位為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

本府工務局，於此開發案件中係僅本府工務局機關委員迴

避，抑或本府全數機關代表委員均應迴避出席會議及表決

?惠請貴署釋復。

正本：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副本：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16-03-22
09:54:15













施行細則第19條第1項
 本法第八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指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依本法第五條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且屬附表二所列開發行為，
並經委員會審查認定。

二、開發行為不屬附表二所列項目或未達附表二所列規模，但經委員
會審查環境影響說明書，認定下列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

（一）與周圍之相關計畫，有顯著不利之衝突且不相容。
（二）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有顯著不利之影響。
（三）對保育類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有顯著不利之影響。
（四）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力。
（五）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益或少數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有顯著

不利之影響。
（六）對國民健康或安全，有顯著不利之影響。
（七）對其他國家之環境，有顯著不利之影響。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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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開發行為之環評主管機關  

開發行為 環評主管機關

一、園區之開發 

（一）石化工業區面積達五十公頃以上。 

（二）其他園區面積達一百公頃以上。 

環保署 

二、道路之開發 

（一）高速公路或快速道(公)路之新建。 

（二）高速公路或快速道(公)路之延伸工程，長度達三十

公里以上。 

環保署 

三、鐵路之開發 

（一）高速鐵路新建。 

（二）鐵路之開發或延伸工程長度達三十公里以上。 

環保署 

四、大眾捷運系統之開發（不含輕軌） 

（一）大眾捷運系統路網新建工程。 

（二）大眾捷運系統路線延伸工程，長度達三十公里以上。

環保署 

五、商港、漁港、工業專用港、遊艇港新建工程。 環保署 

六、機場跑道新建工程。 環保署 

七、新增探礦、採礦工程，面積達五十公頃以上。 環保署 

八、水利工程之開發 

（一）水庫工程之新建。 

（二）越域引水工程。 

環保署 

九、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或有害事業廢棄物掩埋

場或焚化廠之新建(園區內之開發不在此限)。 

直轄市、縣

（市）政府 

十、核能電廠新建或添加機組擴建工程。 環保署 

十一、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之新建。 環保署 

十二 

   

新建火力電廠，屬以燃油、燃煤或其他非燃氣燃料

發電，裝置容量一百萬瓩以上者。 

環保署 

新建汽電共生廠或自用發電設備，屬以燃油、燃煤

或其他非燃氣燃料發電，裝置容量一百萬瓩以上

者。 

直轄市、縣

（市）政府 

十三、三百四十五千伏或一百六十一千伏輸電線路架空或

地下化線路鋪設長度五十公里以上者。 

環保署 

十四、超高壓變電所新建工程。 環保署 

十五、水力發電廠，裝置或累積裝置容量五萬瓩以上。 環保署 

十六、海域築堤排水填土造成陸地面積達五十公頃以上

者，或減少自然海岸線長度一公里以上。 

環保署 

十七、新市鎮開發。 環保署 

 







行政程序法第123條
 授予利益之合法行政處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關

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

一、法規准許廢止者。

二、原處分機關保留行政處分之廢止權者。

三、附負擔之行政處分，受益人未履行該負擔者。

四、行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更，致不廢止該處分對
公益將有危害者。

五、其他為防止或除去對公益之重大危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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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故不實施廢止程序



匣子司
擋號

係存年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函

受文者 ﹒ 如行文單位

發文 日期 中華民國 104年7月 2 日

發文字號環署綜宇草 104日 日 52930就
連別普通件

地址 10042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l段的號

尋辦人 俞振海

電話 (02)2311- 7722 #2730 
傳真 (02)2375- 4262 
電子信箱 jhyu'epa.gov . tw 

軍 密等且解密條件是保密期限

會T

附件

主言 ， 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開發行為，事後因未取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 ， 或雄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但開發單

位因故不繼續實施開發行為之處置方式 -.l 請依說明所述原則

辦理，言青查照 。

說明 :

一、主管機關受理開發單位主動提出因故不繼續實施開發行為要

求廢止審查結論時，各級主管機關應審酌是否有行政程序法

第 1 23條各款之適用 ，援引作為廢止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之

緣 法律依據 。

二 、各級主管機關應針對個案審的如不廢止審查結論是否造成有

Itt 國 土資源無法重新合理運用、後績環境影響評估監督及追

蹤無法有效管理或影響正確評估周邊登體環境負荷及污染總

量等因素，處理步驟依序如下 :

第 1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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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開發單位檢具不開發之理由，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後，應先審視開發行為是否已取得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去口已取得應請開發單位先行辦

理廢止開發許可 ; 如尚未核發開發許可，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應先停止辦理相關核發程序，再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

送主管機關辦理廢止環境彩響評估審查結論 。

(三)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後，應派員呈現場實地查證'確認末實

施開發行為，並作成紀錄 。

(四)依現場查詮事實及開發單位申請所具之理由，主管機關綜

合判斷後，具體指明你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 23條何款之廢止

事由，公告廢止其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 。

(五)主管機關應將上述公告函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

f立 。

(六)未來該土地如仍要開發，貝1)依 「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囝認定標準」 重新判認是否應進行環境影響

言于f古 。

三、上述廢止審查結論之主管機闕，由 Jffi、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主

管機關辦理，若管轄權有變吏，貝1) 由具管轄權之主管機關辦

理相關程序;上述處置方式未盡事宜，貝1) 依行政程序法相關

規定辦理 ， 本著第 175次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報告以變更

內容對照表暫停審查結論執行之方式，自 &p 日起停止適用 。

正本 直轄市政府 、 縣( 市 )政府

~IJ本 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 、本署環境管察總隊 、法規會

'-2頁共2頁







認定標準第23條第1項第1款
 文教建設之開發，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一、各種文化、教育、訓練設施或研究機構之興建或擴建，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但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下，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但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

或累積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但申請開發面積五百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
方公尺以下，經國家重要濕地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但申請開發面積五百
平方公尺以下或累積開發面積二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下，經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
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五）位於海拔高度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六）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開發或

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其同時位於自來水水質水量保護區或水庫集水區，申請
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一公頃以上。

（七）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更使用，且申
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五公頃以上。

（八）申請開發或累積開發面積十公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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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文教擴建



歷才可
檔號

保存年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令

發文日 期 中 華 民國 105年l 月 7 日

發文字號環署綜字第 1040107207A號

核釋 「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囝認定標準-1 ( 以

下簡稱認定標準)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各種文化、教育、訓

練設施或研究機構之撿建認定原則﹒

一、既有文化、教育、訓練設施或研究機構 ，於1車已取得目的事

車 業主管機關許可之基地範園外，相同開發行為申請擴大基地

會T

線

面積，屬擴建 。 應、於開發單位向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請擴大

基地面積峙，予以認定，不得逐次以各建築物面積分割認

定 。

二 、既有文化、教育、訓練設施或研究機構，於原已取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之基地範圍內，相同開發行為之個別建築物

申請新建、增建及舊有建築物拆除重建，非屬擴建 。

三、既有文化、教育、訓練設施或研究機構，於原已取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之基地範圍內，申請非屬認定標準第二十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開發行為時(例如學校內申請醫院或旅館

等開發行為) ， 應 以開發單位向開發行為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所提計畫內容，依申請時之認定標準及本署依環境影響評

估法第五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公告規定予以認定應否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 。

四、本解釋令發布前之案件，涉及文化、教育、訓練設施或研究

第 1頁共2頁

ysluo
文字方塊
四、其他-文教擴建



車

會T

電車

機構擴建之認定，與本解釋令未合部分，均自 /'!p 日起停止適

用;依本解釋令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業已完

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者，開發單位得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 6

條規定辦理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審查結論內容;

尚未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者，主管機關應將環境影響說明

書或評估書退回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

署長魏00

第2頁共2頁









作業準則第2條之1
 本法第六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綜合評估者，應具有下列資

格之一：

一、領有本國環境工程技師證書，且有一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歷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歷，且有二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歷，
並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練達四十小時以上領有合格證明者。

三、曾擔任二案以上經主管機關審查通過之綜合評估者。

四、具有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之一，且有三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工作經歷者。

 本法第六條第二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所定影響項目撰寫者，應具有下
列資格之一：

一、領有本國技師證書，且其執業範圍與撰寫內容相關者。

二、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大學以上學歷，且有一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
作經歷或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練達十小時以上領有合格證明者。

三、具有撰寫內容相關項目專業之專科以上學歷，且有二年以上之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工
作經歷或接受環境影響評估專業訓練達二十小時以上領有合格證明者。

 前二項所定專業訓練，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其指定之相關機關（構）、團體辦理之。

 第一項綜合評估者及第二項影響項目撰寫者之資格，應依附表填報並檢附證明文件。

ysluo
文字方塊
四、其他-撰寫者資格



ysluo
文字方塊
四、其他-撰寫者資格





行政訴訟法第 216 條
 撤銷或變更原處分或決定之判決，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
之效力。

 原處分或決定經判決撤銷後，機關須重為處分或決定者，應依
判決意旨為之。

 前二項判決，如係指摘機關適用法律之見解有違誤時，該機關
即應受判決之拘束，不得為相左或歧異之決定或處分。

 前三項之規定，於其他訴訟準用之。

ysluo
文字方塊
四、其他-法院撤銷後續



ysluo
文字方塊
四、其他-法院撤銷後續



ysluo
文字方塊
四、其他-變更順序









ysluo
文字方塊
四、其他-備查、對照表格式範例







 
 

 

 

 

○○○○環境影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申請備查內容 

（○○○○） 

 

 

 

開發單位：○○○○○○ 

中華民國○○○年○○月○○日 

 

 

 

備註：1.申請備查案名應與原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一致。 

2.申請備查內容為法定文件名稱，標題請勿任意更改，例如常見錯誤樣態為「○

○○○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之變更備查」由於先前審定之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或變更內容對照表已納入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一部分，

無須於標題增列文字，而應於內容中詳加敘明歷次變更過程。 

3 標題括弧為非必要填寫項目，倘須填寫變更事項，應盡量與書件內容相符，以

免有所落差。 

 

 

參考範例 1：○○○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備查內容（開發基地內道路位置及寬度變更） 

 

參考範例 2：○○○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備查內容（擴大滯洪池規劃容量）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 

（一）開發單位名稱：○○○○ 

（二）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郵遞區號○○○○ 

 

  



 
 

二、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之情形、申請變

更理由及內容 

（一）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之情形 

備註：請說明本次變更內容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各款之

規定，原則以 1~2 頁內容為限。 

 

參考範例 1：○○○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備查內容（開發基地內道路位置及寬度變更） 

本案係依據「○○○○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定稿本）第○頁園

區廠區配置圖提出道路位置及寬度變更，考量本路段因交通量需求較低，

經檢討後該路段計畫路寬由原 16m 縮減為 12m，即可滿足交通需求，並可

使公共工程挖填方量同步減少，且道路邊坡綠化面積增加，變更符合環評

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6 款及第 8 款，非環境保護設施局

部調整位置，且在原有開發基地範圍內，計畫產能或規模降低，變更對環

境品質維護有利。 

 

參考範例 2：○○○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備查內容（擴大滯洪池規劃容量） 

本案係依據「○○○○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定稿本）第○頁興

建滯洪池，但考量氣候變遷因素，擴大臨時滯洪沉沙池及永久滯洪沉沙池

規劃容量，對區域排水及滯洪效能保障可更為提升，且在原有規劃之土方

量上限內未增加，變更符合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提升滯洪池之環境保護設施處理等級或效率，變更對環境品質維護有

利。 

  



 
 

（二）申請變更理由及內容 

備註：1.變更文字比照法規修正：將原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或其他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件所載內容，對照本次變更案前後文字不同之處以底線標

示。 

2.建議勿更改圖片比例大小：變更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或其他環境影

響評估相關書件所載之圖片，應儘量用相同比例之圖，不得任意放大、縮小，

只須註明前後比較圖中不同之處並放置於本表格後方。 

3.勿增列非屬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範疇之事項：倘不涉及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

估報告書或其他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件所載內容之變更，則無須於本次變更案

增列不必要之變更事項。（例如施工期間細部規劃設計之文字、圖片，大樓建築

圖、大樓內室內設計配置圖等） 

4.明列歷次變更內容：本次變更案涉及歷次變更內容者，應詳列變更內容及過程。 

5.具體敘明變更理由：變更理由應詳細敘明變更之理由，俾利評估變更之合理性

與必要性，並釐清本次變更案是否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

之適用。 

  



 
 

參考範例 1：○○○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備查內容（開發基地內道路位置及寬度變更）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 本次備查內容 備查理由 

本擴建計畫主要道路擔負聯

外與通過性交通並連接重要

設施之功能，自東大路二段

至 廠 區 入 口 路 段 約 自

0K+954~1K+916 採 路 寬

20m 道路(雙向 2 快車道 2

混合車道及 2 人行道配置)及

設置單側 4m 寬公共設施

帶；自本擴建計畫區入口至

區外臺中園區西區之科園三

路 銜 接 路 段 約 自

0K+000~0K+914 採 路 寬

16m(雙向 2 快車道及 2 機慢

車道及 2 人行道配置)，道路

總長約 1,916m。 

（詳見原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5-16 頁） 

本擴建計畫主要道路擔負聯

外與通過性交通並連接重要

設施之功能，自東大路二段

至 廠 區 入 口 路 段 約 自

0K+954~1K+916 採 路 寬

20m 道路(雙向 2 快車道 2

混合車道及 2 人行道配置)及

設置單側 4m 寬公共設施

帶；自本擴建計畫區入口至

區外臺中園區西區之科園三

路 銜 接 路 段 約 自

0K+000~0K+914 採 路 寬

12m(雙向混合車道)，道路總

長約 1,916m。 

1.考量本路段因交通量需求

較低，經檢討後該路段計

畫路寬由原 16m(雙向雙

車道)縮減為 12m(雙向混

合車道)，即可滿足交通需

求，並可使公共工程挖填

方量同步減少約 1.5 萬

方，且道路邊坡綠化面積

增加，變更符合環評法施

行細則第 36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6 款及第 8 款，非

環境保護設施局部調整位

置，且在原有開發基地範

圍內，計畫產能或規模降

低，變更對環境品質維護

有利。 

2.本擴建計畫前已於 104 年

4 月通過水土保持計畫審

查核定。 

 

  



 
 

參考範例 2：○○○環境影響說明書申請備查內容（擴大滯洪池規劃容量）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 本次備查內容 備查理由 

1.永久滯洪沉砂池 

本計畫採用與既有臺中園區

相同之高保護標準，以 200

年頻率防洪標準設計滯洪池

並以下游 5 年洪水頻率為排

放標準，可確保開發後不會

對下游地區造成負擔。本計

畫初步評估所需永久滯洪及

沉砂量體約

12,662.56+17,178.44≒

29,000m³，所需滯洪池用地

面積為 1.78 公頃，實際規劃

用地為 3.03 公頃，量體

43,000m3，大於需求基準。 

2.施工中臨時滯洪沉沙池 

施工過程中將配合公共工程

分兩期施工之原則分別於永

久滯洪沉砂池位置設置臨時

性截排水設施及臨時滯洪沉

砂池，施工中臨時滯洪沉砂

池比照高保護標準以 200 年

頻率防洪標準設計滯洪池並

以下游 5 年洪水頻率為排放

標準，以確保施工中不會對

下游地區造成負擔，本計畫

初步評估第一期臨時滯洪及

沉 砂 量 體 約 27,448.36 ≒

27,500m³，第二期臨時滯洪

及 沉 砂 量 體 約 30,030 ≒

30,100 m³。 

（ 詳 見 原 環 境 影 響 說 明 書 第

5-23 頁） 

1.永久滯洪沉砂池 

本計畫採用與既有臺中園區

相同之高保護標準，以 200

年頻率防洪標準設計滯洪池

並以下游 5 年洪水頻率為排

放標準，可確保開發後不會

對下游地區造成負擔。本計

畫初步評估所需永久滯洪及

沉砂量體約

13,869.47+19,014.18≒

32,883m³，所需滯洪池用地

面積為 1.78 公頃，實際規劃

用地為 3.03 公頃，量體

47,178m3，大於需求基準。

2.施工中臨時滯洪沉沙池 

施工過程中將配合公共工程

分兩期施工之原則分別於永

久滯洪沉砂池位置設置臨時

性截排水設施及臨時滯洪沉

砂池，施工中臨時滯洪沉砂

池比照高保護標準以 200 年

頻率防洪標準設計滯洪池並

以下游 5 年洪水頻率為排放

標準，以確保施工中不會對

下游地區造成負擔，本計畫

初步評估第一期臨時滯洪及

沉砂量體約 47,997m³，第

二期臨時滯洪及沉砂量體約

48,081 m³。 

1. 考 量 氣 候 變 遷 因 素

(年降雨量有增加趨

勢)，水文分析更新採

臺中雨量站近十年

(2004 ～ 2013) 平 均

雨量 2,149mm 為基

準，較變更前原採 30

年平均值 1,773mm

更為嚴謹保守。依評

估結果調整臨時滯

洪沉沙池及永久滯

洪 沉 沙 池 規 劃 容

量，對區域排水及滯

洪效能保障可更為

提升，變更符合環評

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

第 2 項第 7 款及第 8

款，提升滯洪池之環

境保護設施處理等

級或效率，變更對環

境品質維護有利。 

2. 本 擴 建 計 畫 前 已 於

104 年 4 月通過水土

保持計畫審查核定。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備註：非經主管機關指定，與本次備查無涉之文件一律不得納入或以夾帶附錄之方式送

審。 

 



 
 

 

 

 

○○○○環境影響說明書（或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變更內容對照表 

（○○○○） 

 

 

 

 

開發單位：○○○○○○ 

中華民國○○○年○○月○○日 

 

 

備註：1.變更內容對照表案名應與原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一致。 

2.變更內容對照表為法定文件名稱，標題請勿任意更改，例如常見錯誤樣態為「○

○○○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之變更內容對照表」由於先前審

定之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或變更內容對照表已納入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

一部分，無須於標題增列文字，而應於內容中詳加敘明歷次變更過程。 

3 標題括弧為非必要填寫項目，倘須填寫變更事項，應盡量與書件內容相符，以

免有所落差；或填寫第○次變更。 

 

參考範例 1：○○○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污水處理廠調整位置） 

 

參考範例 2：○○○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停止營運期間環境監測） 
  



 
 

一、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 

（一）開發單位名稱：○○○○ 

（二）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郵遞區號○○○○ 

  



 
 

二、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之情形、申請變更理由

及內容 

（一）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行細則第 37 條之情形 

備註：請說明本次變更內容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各款之規定，

原則以 1~2 頁內容為限。 

 

參考範例 1：○○○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污水處理廠調整位置） 

本案係依據「○○○○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定稿本）第○頁

園區廠區配置圖提出污水廠設置變更，本次變更主要為考量區內地面高程、

地形地貌及污水管線之收集動線規劃，及減少污水管線不必要之施工，擬

將原位於東側工 1 路之污水處理廠調整位置至南側工 4 路下方，園區內廠

商所產生之廢（污）水皆須進行初級處理後，匯入三級處理之污水處理廠，

且處理達放流水標準後，再由排放專管匯入○○溪，並未改變園區內相關

工程設施之規模量體及承受水體或處理等級，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

則第 37 條第 1 款「開發基地內環境保護設施調整位置或功能。但不涉及

改變承受水體或處理等級效率」得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之規定。 

 

參考範例 2：○○○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停止營運期間環境監測） 

本案係依據「○○○○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定稿本）第○頁

環境監測作業，於營運期間滿 1 年後如無異常情況且符合相關環保法規之

標準，報請環境影響評估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停止環境監測計畫；經彙

整分析歷年監測結果顯示本案附近環境品質現況未因本計畫營運而有明

顯之影響，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第 3 款「環境監測計畫

變更」得檢附變更內容對照表之規定。 

  



 
 

（二）申請變更理由及內容 

備註：請簡明扼要說明本次變更重點內容及理由，原則以 1~2 頁內容為限。 

 

參考範例 1：○○○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污水處理廠調整位置） 

本次變更內容主要為調整園區污水廠配置案，經查園區內工廠或公司皆規

劃設置於北側，原污水管線動線係依據園區坵塊及道路進行配置，並收集

至東側污水處理廠進行處理，惟查既有資料、現場勘查、地形地質測量等

方法顯示，本園區北側地面坡度較南側高，以傾斜式方式往南側傾斜，為

考量地形地質、環境狀況、地上構造物、集污區範圍、流向及污水管線配

置等因素，擬將原位於東側工 1 路之污水處理廠調整位置至南側工 4 路下

方，減少污水管線不必要之施工、縮短工程興建期程，並以重力流方式改

善污水下水道管線配置，本次變更內容對於園區內污水排水具有正面效

益。 

 

參考範例 2：○○○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停止營運期間環境監測） 

依據「○○○○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監測作業，○○○○公司自 98 年

施工起即開始執行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計畫至 102 年 4 月完工，並接續辦理

102 年 5 月至 104 年 5 月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計畫，迄今已逾 2 年，就整

體環境監測結果均無顯著變化，其周遭河川水質、河川生態及陸域植物生

態數量均呈現穩定，提出停止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計畫。  



 
 

三、開發行為現況 

備註：1.請敘明本案原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之審查結論公告日期、

文號，及開始施工日期、目前工程進度（如果尚未施工或已經營運亦請敘明開

發行為現況情形），或開發行為現況，原則以 3~5 頁內容為限。 

2.倘涉及原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內容，請於圖片下方標示出處（包含書件名稱、第

○頁等） 

3.倘涉及歷次變更內容摘要表，請檢附變更內容、審查通過日期及文號。 

 

參考範例 1：○○○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污水處理廠調整位置） 

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前於○○○年○月○日○

○字第○○○○公告審查結論在案，園區開始施工日期為○○○年○月○

日。本案開發行為現況僅完成地面整地，其污水處理廠尚未施工，污水管

線工程也尚未埋設，開發基地位置圖如圖○，現場園區現況照片圖如圖

○，…。 

 

參考範例 2：○○○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停止營運期間環境監測） 

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前於○○○年○月○日○

○字第○○○○公告審查結論在案，於○○○年○月○日進入施工階段，

並於○○○年○月○日開始營運至今。本計畫屬於…，開發基地位置圖如

圖○，施工及營運期間環境監測作業一覽表如表○，目前執行監測點位置

示意圖如圖○，…。 
  



 
 

四、本次及歷次申請變更內容與原通過內容之比較 

制式表格 

○ ○ ○ ○ 環 境

影 響 說 明 書 或

評估報告書 

歷次變更內容 

本次變更內容對

照表 

本次 

變 更

理由 

○○○○ 

環 境 影 響 差 異

分析報告 

（ ○ ○ ○ 年 ○

月 ○ 日 環 署 綜

字 第 ○ ○ ○ ○

號函核准） 

○○○○ 

環 境 影 響 差 異

分析報告 

（ ○ ○ ○ 年 ○

月 ○ 日 環 署 綜

字 第 ○ ○ ○ ○

號函核准） 

○ ○ ○ ○ 環 境

影 響 說 明 書 變

更內容對照表 

（ ○ ○ ○ 年 ○

月 ○ 日 環 署 綜

字 第 ○ ○ ○ ○

號函核准） 

○○○○○○

○○○。 

（詳見第○頁） 

無 

○○○○○○

○○○。 

（詳見第○頁）

○○○○○○

○○○。 

（詳見第○頁）

○○○○○○○

○○。 

○○

○○

○。 

○○圖。 

（詳見第○頁） 

○○圖。 

（詳見第○頁） 

○○圖。 

（詳見第○頁）
無 

○○圖。 ○○

○。 

備註：1.變更文字比照法規修正：將原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或其他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件所載內容，對照本次變更案前後文字不同之處以底線標

示。（詳參考範例１） 

2.建議勿更改圖片比例大小：變更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或其他環境影

響評估相關書件所載之圖片，應採用相同比例之圖片，不得任意放大、縮小，

只須註明前後比較圖中不同之處並放置於本表格後方。（詳參考範例１，變更後

錯誤示範圖１） 

3.勿增列非屬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範疇之事項：倘不涉及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

估報告書或其他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書件所載內容之變更，則無須於本次變更案

增列不必要之變更事項。（例如施工期間細部規劃設計之文字、圖片，大樓建築

圖、大樓內室內設計配置圖等）（詳參考範例１，變更後錯誤示範圖２） 

4.明列歷次變更內容：本次變更案涉及歷次變更內容者，應詳列變更內容及過程。 

5.具體敘明變更理由：變更理由應詳細敘明，例如常見錯誤樣態為「本案為道路

系統配置圖，為避免後續細部設計，動輒申請變更，擬將原標示尺寸示意圖變

更為不標示尺寸之非定量圖」卻未明確具體說明為何變更之理由，及變更之合

理性與必要性，致本署無法釐清本次變更案是否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第 37 條規定之適用。 



 
 

參考範例 1：○○○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污水處理廠調整位置）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

或評估報告書 
本次變更內容對照表 本次變更理由 

目前園區廠商所產生之廢水

由廠商先行初級處理後，排

入園區污水管線，其污水管

線配合園區坵塊及道路動線

方式配置，收集至園區東側

工 1 路之污水處理廠後，進

行最終處理，經處理達 3 級

標準後，再由排放專管排放

匯入○○溪，排入附近海

域。（詳見第○頁） 

目前園區廠商所產生之廢水

由廠商先行初級處理後，排

入園區污水管線，其污水管

線配合園區坵塊、道路動線

及重力流方式配置，收集至

園區南側工 4 路之污水處理

廠後，進行最終處理，經處

理達 3 級標準後，再由排放

專管排放匯入○○溪，排入

附近海域。 

經地形地勢背景資料顯

示園區內以北向南側傾

斜 15 度，為考量後續園

區排水收集方式，及收

集污水匯入點之污水廠

配置位置，僅將原東側

工 1 路污水處理廠變更

位 置 調 整 至 南 側 工 4

路，並未涉及改變承受

水體或處理等級效率。 

○○園區配置圖如圖 1 

（詳見第○頁） 

○○園區配置圖如圖 1 ○○○○○○○○○。 

 

  



 
 

變更前後正確範例 

             變更前                                   變更後 

             工 2 路                                   工 2 路 

 

 工                           工           工                           工 

 3                            1            3                            1 

 路                           路           路                           路 

 

 

 

              工 4 路                                  工 4 路 

 

變更前後錯誤示範圖１（更改圖片比例大小） 

             變更前                                   變更後 

             工 2 路                                    

 

 工                           工        

 3                            1         

 路                           路         

 

 

 

              工 4 路                    

 

變更前後錯誤示範圖２（增列非屬原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範疇之事項） 

             變更前                                  變更後 

             工 2 路                

 

 工                           工     

 3                            1      

 路                           路     

 

 

 
   

A 區 A 區 B 區 B 區 

C 區 C 區 

污水處理廠

污水處理廠 

A 區 B 區 

C 區 

污水處理廠

A 區 B 區 

C 區 

污水處理廠

工 4 路 

 

新增Ａ區主機 新增Ｂ區設備３座 

Ｃ區隔間 



 
 

參考範例 2：○○○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停止營運期間環境監測） 

原○○○○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 
本次變更內

容對照表 

本次 

變更理由 

類別 監測項目 地點 頻率 

停止監測 

○ ○ ○ ○ ○

○○○○，營

運 期 間 對 周

遭 水 域 水 質

無影響。 

或 未 超 過 環

保 法 規 標 準

值。 

河川水質 

1. 水溫 

2. pH 值 

3. 生化需氧量 

4. 懸浮固體 

5. 氨氮 

1. ○○橋 

2. ○○橋 

3. ○○河 

 
每季監

測 1 次

河川生態 

1. 水生昆蟲 

2. 底棲動物 

3. 魚類 

1. ○○橋 

2. ○○橋 

3. ○○河 

 

每季監

測 1 次
停止監測 

○ ○ ○ ○ ○

○○○○，對

於 開 發 基 地

周 遭 生 態 無

影響。 

植物生態 

臺灣大豆 1. ○○橋 

2. ○○橋 

3. ○○河 

每季監

測 1 次
停止監測 

臺 灣 大 豆 數

量 逐 年 緩 慢

增加。 

 

  



 
 

五、變更後對環境影響之說明 

備註：1.請綜合上述一～四，敘明本次變更案前後對於環境品質現況之比較結果，對環

境影響輕微，得適用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規定。 

2.屬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7 條第３款之「環境監測計畫變更」變更案，

請以文字及圖表方式彙整分析開發行為環境現況變化情形及歷年來監測計畫執

行成果，並比較實測值與環保法規標準值，或增列其他測站監測值輔助證明。 

 

參考範例 1：○○○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污水處理廠調整位置） 

本計畫變更係屬污水處理廠配置調整，並未變更原開發方式及開發面積，

且經各廢（污）水排入排水系統收集後，經三級污水處理廠處理至放流水

後，仍匯入原河川流域○○溪，並未改變承受水體，對於周遭環境並無產

生不利影響。 

5.1 污水處理廠： 

   變更後對環境影響，無，並未改變原處理等級，…。 

5.2 承受水體： 

   變更後對環境影響，無，並未改變原承受水體，…。 

  



 

參考範例 2：○○

彙整

陸域

5.1

本案開發基

○○環境影響

整本計畫營運

域植物生態

河川水質

計畫環境監

一、水文 

  本監測

性監測，

而變動，本

二、水質 

  彙整

5.1.2~5.1

主要因為

流入河川導

上、下游

響，…。 

5.1

基地 

響說明書變

運期間持續

（含環評審

：建議包含

監測作業監

測計畫水文

結果如下圖

本開發行為

5.1.1 歷年

整分析歷年

1.10，分析營

上游地區有

導致，且從

水質並未有

.2 水質測點

 

變更內容對照

續監測逾２

審查期間、施

含引用開發行

監測結果及

文資料為○

圖 5.1.1，其

為對水文影

年○○水庫

年河川水質

營運期間生

有當地村落

從各監測項

有明顯差異

點位置及鄰

照表（停止

年之結果，

施工階段及

行為基地附

其他資料等

○水庫，歷

其變化情形

響輕微，…

庫水文變化

質各測站測

生化需氧量、

落排放生活

目歷年監測

異，顯示整

鄰近環境區位

止營運期間環

包含河川水

營運階段）

附近之水質測

等。 

歷年各月均進

形主要受豐水

…。 

 

測值數據及

、總磷及氨氮

污水及農業

測結果進行分

體水質並未

 

位圖

本

環境監測）

水質、河川

），彙整分析

測站資料對

進行○○水

水期、枯水

及歷年統計

氮偶有超限

業施肥之澆

分析，各監

未受本計畫

本案開發基地

） 

川生態及

析如下： 

對照、本

水庫連續

水期影響

計圖詳圖

限情況，

澆灌餘水

監測河段

畫營運影

 



 
 

 

5.1.3 歷年各測站水質 pH 變化圖 

5.2 河川生態：建議包含相關圖片資料、本計畫環境監測作業監測結果及

其他資料等。 

一、底棲動物 

  歷年調查結果 5.2.1，○○○物種於環說書調查期間種數紀錄介

於 0~13 種，數量為 1~75 隻，施工期間種數紀錄介於 0~12 種，數

量為 1~250 隻，營運期間種數紀錄介於 0~13 種，數量為 1~325 隻，

其歷年來監測之底棲動物逐年上升，且營運後種數及數量均無顯著變

化，顯示本計畫對環境影響不大，整體棲地環境仍屬穩定狀態，…。 

 

5.2.1 歷年各測站○○○物種種數及數量變化圖 

二、魚類 

  類似上述內容。 

5.3 陸域植物生態：建議包含相關圖片資料、本計畫環境監測作業監測結

果及其他資料等。 

  類似 5.2 敘述內容。 

  

標準值 

實測值、附近背景測站 

環說、施工、營運階段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一）開發單位提送環境影響評估書件定稿作業切結書 

（二）主管機關行政處分函 

（三）本案歷次會議紀錄（含公函、會議紀錄、簽名單、審查意見回覆等） 

備註：1.非經主管機關指定，與本次變更無涉之文件一律不得納入變更內容對照表或以

夾帶附錄之方式送審。 

2.（一）及（二）文件，請於變更內容對照表（定稿本）納入。 

3.（三）文件，請於變更內容對照表（修正本及定稿本）納入。 

4.審查意見回覆可參考下列格式，其回覆說明涉及本文變更事項，應明確標示本

文修正對照頁碼，倘意見不涉及本文內容或所提意見無法採納者，則應於審查

意見回覆內敘明理由且無須標示頁碼。 

  範例： 

意見 回覆說明 對照頁碼 

○委員○○ 

○○○○。 

○○○○。 已納入本文 P1~3。 

○○機關 

○○○○。 

○○○○。 已納入本文 P7~8。 

本署○○處（室） 

例如：所提變更事項，對

環境具有正面的效益。 

謝謝指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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